
关于印发《湖南女子学院“至善德”奖学金
评选细则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湖南女子学院“至善德”奖学金评选细则》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湖南女子学院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湘女院行字〔2026〕2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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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南女子学院“至善德”奖学金评选细则

长沙至善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激励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培养其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，在湖南女子学院设

立“至善德”奖学金，具体评选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：

湖南女子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

二、评选时间：

每年的 4月份

三、奖励类别和奖励标准：

奖励类别：

1.道德模范类； 2.公益服务类；

3.励志自强类； 4.见义勇为类。

奖励标准：2000-5000元/人；奖励总金额最多不超过100000

元/年。

四、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

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政治学习

活动；

（二）遵守法律法规，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

章制度，参评期间无任何违纪行为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；

（三）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，积极向上，诚实守信，关心

集体，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。

（四）积极参加社会工作、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。

学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奖学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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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违纪违规行为，受到各类处分的；

（二）未完成培养方案相应年限所要求的学习任务，出现

一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。

五、奖项设置与评定标准

1.道德模范类

评定标准：坚定理想信念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文

明守法，严于律己，模范遵守校规和社会公德；在团队中发挥

表率作用，促进人际和谐，化解矛盾；坚持原则，敢于对不良

现象发声，弘扬社会正气；以行动传承中华美德，如拾金不昧、

孝老爱亲、诚实守信等方面具有突出事迹，展现新时代青年的

责任和家国情怀。

2.公益服务类

评定标准：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，积极参加支教、扶贫、

环保等志愿服务，取得显著成效；具备组织协调能力，创新服

务方式，推动公益项目持续发展；在团队中起核心作用，解决

实际问题，产生积极影响；关心弱势群体，传递人文关怀，事

迹感人，具有示范价值；坚持公益初心，不求名利，真诚付出，

激励他人参与公益，弘扬互助精神。

3.励志自强类

评定标准：能直面学习、生活或家庭中的重大困境，以坚

韧不拔的态度积极应对，展现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；在学业、

科研或实践中取得显著进步或突出成果，彰显自强不息的品质；

主动投身勤工俭学、创新创业及社会实践，实现自我成长突破；

同时，心怀感恩，乐于分享奋斗经历以激励他人，传递正能量，

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担当。

4.见义勇为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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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标准：在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或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遭

受威胁时，临危不惧、挺身而出，以果敢行动实施救助；面对

突发险情、自然灾害或违法犯罪行为，能保持冷静、运用智慧

妥善处置，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，展现出非凡勇气与担当；

体现新时代青年无私无畏的精神品质，能激励他人见贤思齐，

营造崇德尚上的良好氛围。

所有的获奖者需加入“至善德榜样宣讲团”，定期分享优

秀事迹，发挥榜样作用。

六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发布评审通知。

学校根据长沙至善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进度安排，结合

学校实际情况，于每年的 4月份发布评选通知，组织评选，5

月份召开表彰大会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学生按照评选细则，提出申请。

（三）组织评审

1.班级评议：辅导员组织所在班级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

评议，经班级评议小组讨论，提出推荐名单，班内公示 1天后

上报二级学院。

2.学院推荐：二级学院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对班

级推荐对象进行初审，拟推荐学生名单在本学院内公示 3个工

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报

送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中心。

3.学校评定：学生工作部对二级学院上报的学生材料进 行

汇总复审和评定，材料审核（占 70%）：包括事迹材料、证明文

件等；公开答辩（占 30%）：候选人需进行事迹陈述，接受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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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师生提问。将评定结果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研究审定后，在

校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在规定的时间内

将评审工作情况和评审结果报长沙至善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审

核。

七、表彰与监督

1.由学校报送长沙至善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审定后下发表

彰决定，并发放奖学金、颁发荣誉证书。

2.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中止奖励资格：

（1）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严重警告（含）以上处分者；

（2）获奖材料造假，与评选资格、依据不符合者；

（3）生活不节俭，利用奖学金请客吃饭等不正当消费者。

七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湖南女子学院与长沙至

善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执行。


